单位推荐函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按照学校关于国家留学基金委欧亚地区中外合作奖学金项目实施通知的要求，我单位认真组织了项目的宣传、申请、审核等工作，并对申请人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行、学术诚信、身心健康、申报资格、综合素质、发展潜力、出国留学必要性、学习计划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严格把关，现推荐XXX 等X人申请该项目，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学号/学校工号
	出生
年月日
	申请的子项目名称
	国内身份（应届博士毕业生/在读博士研究生/应届硕士毕业生/在读硕士研究生/应届本科毕业生/在读本科生/在职人员）
	留学类别（高级访问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本科插班生）
	申请人是否为委培或定向生
	学校聘用合同起止时间（如申请人为教职工）
	拟留学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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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将确保项目派出的联合培养学生申请人，完成国外学业并回国报到后，方可参加我校的毕业答辩；确保所推荐的应届毕业生派出前获得相应学位；确保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完成国外学业回国后方可出站。【如推荐人选涉及相关类别，单位推荐函须保留相关内容】
特此推荐。
工作联系人：XXX
联系电话：XXX
XX单位（签章）
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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